
  发生合同纠纷之后， 当事人可结

合案件情况，在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

与合同解除之间选择合适的救济路

径。

合同无效指的是合同不满足法律

规定的有效要件，合同自始、当然、确

定不发生效力。其情形包括：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双方以虚假意

思表示订立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的合同；恶意

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 单纯

因为经济能力不足或受到误导而签订

的合同，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

合同可撤销指的是订立合同时一

方意思表示不真实， 该方可请求撤销

合同。其情形包括：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合同；一方或第三方欺诈的合同；一方

或第三方胁迫的合同； 一方趁人之危

导致显失公平的合同。 如果当事人能

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受

到了欺诈、胁迫等情形，那么选择撤销合

同将是保护其权利的有效手段。

合同解除指的是合同有效成立之

后，因某种原因（如违约、不可抗力等）导

致合同无法继续进行时， 当事人可以选

择的一种救济方式。其情形包括：当事人

协商一致解除；按照合同约定解除。满足

下列情形时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因

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履行期限

届满前当事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

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 当事人有其他

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如果签订合同之后当事人因个人经

济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可以考虑解

除合同， 但需要注意可能面临承担违约

责任等问题。

合同无效、可撤销、解除是三种不同

的法律概念， 当事人在发生合同纠纷之

后，应当理性维权，选择最有利于保护自

己权益的救济路径。

《认购协议书》与“一房一价表”不符
购房者可以索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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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短视频毫无独创 我可以“套用”吗？
青浦法院审结一起因“套用”他人短视频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原创短视频文案及配

音被“套用”

橙子公司 （化名） 在某视频平台

注册了账号， 粉丝量超 100 万， 商品

销量合计近 90 万件。 为介绍宣传

“美粒” （化名） 品牌面罩及相关产

品， 橙子公司创作并录制了多条短视

频， 并发布在其账号中。

后来橙子公司发现， 栗子公司

（化名） 未经其许可， 为宣传、 销售

同类面罩产品， 擅自使用了自己已发

布短视频中的文案及配音， 制作侵权

视频并发布在栗子公司的某视频平台

账号上。

发现短视频被栗子公司“套用”

后， 橙子公司随即向青浦法院起诉，

认为栗子公司实施的行为分别侵犯了

自己的文字作品（短视频文案） 及视

听作品 （某视频平台短视频） 的著作

权， 并要求栗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橙

子公司著作权， 删除侵权视频并赔偿

橙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8

万余元。

对此， 栗子公司辩称， 橙子公司

主张的相应文案系产品的使用方法和

使用功能介绍， 不具有独创性， 所以

不构成文字作品。 并且橙子公司创作

的视频仅依据视频配音或演员的复述

介绍产品的使用方法和佩戴方法， 是使

用手机在固定位置进行机械化的一次性

拍摄， 无场景变换， 不具有独创性， 所

以也不构成视听作品。

法院认定当事公司需停

止侵权、赔偿损失

那么， 栗子公司是否构成侵权行

为？ 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呢？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涉短视频

文案的内容在内容、 部分句式上均具

有一定的重复性， 文案简短、 内容单

一， 亦未使用个性化的修辞方法， 不

构成文字作品， 短视频因同样缺乏独

创性， 应认定为录像制品。 栗子公司

在其账号发布的短视频中， 使用了橙

子公司的录音， 并将其与自录视频结

合， 栗子公司侵犯了橙子公司的录像制

作者权， 理应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

的民事责任。

案件审理期间， 栗子公司已删除了

案涉视频， 侵权行为已停止。 综合考虑

案涉视频的发布时间、 视频录制情况及

被告主观过错程度、 侵权行为性质等因

素， 青浦区人民法院判令栗子公司赔偿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12000 元， 并

依法驳回了橙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一审判决生

效。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雅 牟书欣

买家签了购房 《认购协议书》

后， 声称才看到“一房一价表” 上显

示自己的目标房价格下浮了 5%， 于

是买家起诉房产中介， 要求法院判决

《认购协议书》 无效； 开发商返还原

告购房定金 10 万元， 中介公司及开

发商共同赔偿原告 30 万元。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结这起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

沈某、 林某夫妻俩想置换房子，

2022 年 9 月 29 日， 某房产中介公司

高级经理郭某带着二人到上海市奉贤

区看房。

郭某告知其房子马上就要涨价等

“有利信息”， 引导沈某、 林某与某房

地产开发商签下 《认购协议书》， 约

定夫妻二人认购某楼盘房屋， 乙方

（沈某、 林某） 应向甲方（某开发商）

缴纳定金 10 万元。

签订当日， 沈某支付某开发商定

金 3 万元， 2022 年 9 月 30 日， 原告

支付剩余定金 7 万元。

2022 年 12 月 5 日， 沈某发现

《认购协议书》 中约定总房价为 303.4

万元， 实际需付 300.37 万元， 遂通

过微信群询问中介公司， 这两个价格

如何计算得出。

中介公司称， “这是开发商给中

介公司的折扣， 减掉了总房价的一个

点 ， 总房价 303.4 万元减掉 30340

元， 最终房价 300.37 万元。” 沈某又

询问开发商工作人员房价依据， 开发

商向其发送了一房一价表的链接， 并

将沈某所认购房屋价格截图圈出一同

发送。

沈某提出其从未见过一房一价

表， 且一房一价表中显示下浮 5%。

中介公司称已经给沈某看过一房一价

表， 且该表亦在售楼处张贴公示。

双方产生争议， 沈某、 林某遂将房

屋中介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起诉至奉贤

法院， 要求判令： 案涉 《认购协议书》

无效； 开发商返还原告购房定金 10 万

元， 中介公司及开发商共同赔偿原告

30 万元。

原告主张， 中介公司以购买房屋即

将涨价为由， 哄骗原告签订《认购协议

书》； 开发商刻意隐瞒一房一价表中有

下浮 5%内容的真相， 使原告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了《认购协议书》。

被告某中介公司辩称， 其与原告没

有合同关系， 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中关于退一赔三的规定。

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商辩称， 双方系

平等协商签订合同。 一房一价表中的下

浮比例系最高可以下浮的比例， 并非必

须下浮的比例。 签订合同时， 不存在欺

诈的情形， 不同意退一赔三。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房一价表

中的下浮比例， 系开发商可以对外销售

的最低价格， 具体价格由开发商在总价

与下浮比例之间确定。 即使在签订协议

时， 两被告未向原告出示一房一价表，

因本案中原告所认购的房屋价格并未高

于一房一价表中的价格， 难以认定两被

告构成欺诈。

两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成年人， 在签订合同时， 应当对于其中

价款、 付款期限特别注意。 原告既然认

为自己订约时没有履约能力， 就不应签

订案涉 《认购协议书》， 其签订后又以

系受两被告“哄骗” 为由， 要求确认

《认购协议书》 无效， 法院实难认同。

《认购协议书》 系原告与房地产开发商

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 原告的诉请

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李德耀

近年来， 短视频已成为大众休闲消遣的重要途径， 亦成

为商家进行宣传销售的重要渠道。 与此同时， 与短视频相关

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也呈现上升趋势。 作为短视频制作者， 随

意“套用” 他人视频， 使用其画面、 文案是否构成著作权侵

权？ 又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因商家“套用” 他人短视频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

案。

释法

  如何区分视听作品和录像制品？

青浦区人民法院西虹桥 （进口博览

会） 人民法庭一级法官季秋玲表示，

从著作权法的视角出发 ， 短视频应

定义为短时长的连续视听画面 。 简

单来说， 具有独创性的短视频构成视

听作品， 而缺乏独创性的则属于录像

制品。

“本案中， 橙子公司录制的短视频

因其独创性不足 ， 不足以构成视听作

品， 故认定为录像制品。 而栗子公司在

其账号发布侵权视频的行为， 侵害了橙

子公司对其录像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 季秋玲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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